
已依規定舉辦勞資會議自行檢核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核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資關係科 

Step1. 

應檢附申請日

前 1年內「每 3

個月」1次，共

4 次勞資會議

紀錄 (不含臨

時會議紀錄) 

查證區間算法參考 

例如:事業單位於 109年 8月 3日提出申請，應檢附在「以申請日前一日」往前推計

1年期間(108年 8月 3日到 109年 8月 2日)內，至少「每 3個月」區間內各舉辦 1

次勞資會議紀錄(不含臨時會議紀錄)，可自行參考下圖。

 

 

step2.  

4 次會議紀錄所

載勞資代表應

與備查名冊相

符，並由主席及

記錄人員分別

簽名 

【對的時間出現對的人】 

勞工 4人(含)以上事業單位: 

請自行確認 4次會議「開會」當日出席的勞資代表是否與所報備查之勞資代表名冊或 

異動名冊所載人員相符，並確認各代表確實為該時點之現任代表。 

勞工 3人(含)以下(不含負責人)事業單位: 

請自行確認 4次會議「開會」當日出席的勞資代表是否與開會當月勞保投保名冊所載

人員相符。 

會議紀錄應加蓋事業單位、負責人印章及並經勞資會議主席、紀錄人員簽名。 

step3. 

應備齊相對應

之佐證文件 

應檢附與 4次會議紀錄（含跨屆次）有關之「勞資會議代表名冊備查函」，另如有代

表異動，亦請檢附與 4次會議紀錄（含跨屆次）所載勞資代表有關之「異動備查函」。 

應檢附與 4次會議紀錄（含跨屆次）有關之「勞資會議代表名冊」，另如有代表異

動，亦請檢附與 4次會議紀錄（含跨屆次）所載勞資代表有關之「異動名冊」。 

勞工 3人(含)以下(不含負責人)事業單位:應檢附 4次會議「開會」當月勞保投保名

冊。 

  

備註 ＊以上若有 1項不合格，即為審查不合格。 

＊本檢核表僅供通案狀況參用，如有其他情況，仍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審查。 

＊提請注意，如為通過審查故意提供不實資料送審，將逕依刑法相關規定移送地檢署偵辦。 

勞資會議代表名冊 
勞資會議代表異動名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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